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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054105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訂定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公務人員、護理人

員及營養師陞遷作業補充規定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 查

照。

說明：檢送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公務人員、護理人

員及營養師陞遷作業補充規定」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、臺南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(企劃科)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(考訓科)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(

給與科)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(人力科) 2011-03-25
14:28:38


